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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高委〔2017〕77号

★
关于做好2017年度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

“以奖代补”及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，区镇有关成员单位：

根据《启东市实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暂行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启综治委〔2016〕12号）及启综治办〔2017〕45号关于做

好2017年度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“以奖代补”工作的通知要求，区

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“以奖代补”政策按照“动态管理”原则，实

行“一年一申报”、“一年一审核”。现就做好2017年度严重精神障碍

患者监护“以奖代补”及日常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宣传、认真排摸。各村（居）要加强政策宣传，认真

做好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摸、登记，建立动态档案。由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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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向现居住地村（居）委会申请，村（居）委

会向镇（园区、街道）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领导小

组办公室申报，无论2016年是否享受“以奖代补”政策的，只要符合

条件的均可申请、申报，监护人不得为非直系亲属的村（居）委会

工作人员。

二、仔细核实，及时报送。镇（园区、街道）肇事肇祸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公安派出所（边防所）、

民政、残联和卫生计生部门等相关成员单位对申请人员的相关情况

进行核实，并与监护人（单位）签订责任书（附件2），责任书一

年一签，一式四份，监护人、镇（园区、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委会、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各执1份，依法明确权利义务。请各村（居）于

2018年1月5日前，将严重精神障碍监护人“以奖代补”审批表（附件

3）报近海中心医院预防保健科（联系人：顾嘉煜，手机：

15162872190）。镇（园区、街道）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

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8年1月10日前，将严重精神障碍监护

人“以奖代补”审批表（附件2）报卫计委社会卫生科（1206室），

联系人：施沈敏，手机：13584723178，办公室电话：83316426。

三、认真履职，严守纪律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以奖代补工

作是一项民生实事项目，由市、镇两级财政负责资金保障。各村

（居）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对照要求，从早抓紧，从严落实，

严守工作纪律，严禁弄虚作假，切实把惠民实事落到实处，把奖补

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对象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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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联动配合，强化管理。对于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，

监护人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。各村（居）、区镇有关成员单位要加

强对此类对象的关心和关爱，派出所、民政、残联、卫计等部门按

规定对有残疾证的对象做好定期走访工作，同时各村对无证的突发

肇事肇祸对象做好排查摸底和及时处置工作，确保不发生有社会面

影响的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。

中共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

中共启东市近海镇委员会

2017年12月15日

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12月15日印发



附件1：

启东高新区（近海镇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

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东华 启东高新区党委委员

副组长：袁东岳 近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

王金平近海镇派出所教导员

邹肖军塘芦港边防所所长

朱 艺协兴港边防所所长

陈春辉社会建设管理局副局长、民政助理

包裕辉镇残联理事长

徐炳荣政法综治办副主任

邱张卫社会建设管理局副局长、司法所所长

陆春波财政局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地点：近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

袁东岳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工作人员：王海捷、顾嘉煜。



附件2：

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监管责任书
为加强对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和管理，维护

精神障碍患 者的合法权益，减少和避免因监管不力导致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发生危害自 身和社会的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精神卫生法》等相关法律的

规定，特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：______的监 护人：______签订

本责任书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监管职责：

一、履行监护职责。监护人要负责被监护人日常生活照料

与看管，遵医嘱并监督其按时按量服药。保障被监护人合法权

益不受侵害，防止失踪。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，禁止对

被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，禁止遗弃被监护人。

二、提高预防意识。监护人应当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意识，

随时监测患者病变，发现病情波动情况，应及时帮助其就诊并

做好看管。

三、做好应急处置。被监护人发生肇事肇祸行为或类似倾

向时，出现危及到他人的生命、财产安全时，应立即报告村

（社区）居委会、公安、民政、残联等相关部门，即时采取制

止措施，并配合公安机关将其护送至市三院诊治。以防止和减

轻危害的发生。

四、办理接出院手续。被监护人经治疗出院，本人没有能

力办理出院手续的，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，接回家庭



妥善安置，并通知属地派出所。

五、及时报告情况。监护人应当妥善看护未住院治疗患者，

按医嘱督促其按时服药、接受随访服务。定期向公安、民政、

卫生等部门通报被监护人基本情况及动向。患者居住地发生迁

移或监护人变更时要及时报告，并依法履行变更手续。

六、实施康复训练。监护人应当协助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

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康复训练。

七、办理入保手续。监护人每年应及时为被监护人完成新

农合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保手续。

八、承担不履职责任。被监护人应当住院治疗而其监护人

拒绝或未及时办理，致使被监护人肇事肇祸或造成他人人身、

财产损害的，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，并取消当年奖补资

金。

监护人（签字/指印）： 身份证号码：

与被监护人关系： 联系方式：

被监护人： 身份证号码：

现住址：

村（居）委会签字（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

镇（园区、街道）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3：

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“以奖代补”

审批表

一、基本概况

监护人姓名 与患者关系

监护人住址 监护人电话

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

诊断 危险姓评级

村（居）委会联系人 联系电话

镇（园区、街道）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二、各部门责任审核监护人“以奖代补”享受资格 核查人
责任部门

（盖章）

1.日常照料 1.是 2.否

村（居）委会

2.病情波动时及时报告或护送就诊 1.是 2.否

3.被监护人失踪或死亡 失踪/死亡时间： 年 月 日

4.户籍或居住地迁出本市 迁出时间： 年 月 日

5.监护人丧失履职能力 丧失时间： 年 月 日

6.被监护人入住康复养老机构
起至： 年 月 日至

年 月 日
残联部门

7.协助患者康复训练 1.是 2.否



8.监护人对患者施暴或遗弃 1.是 2.否

公安部门（当地派出所

9.被监护人实施肇事肇祸案（事）件 案（事）发时间： 年 月 日

10.被监护人住院
起至： 年 月 日至

年 月 日
卫生计生部门

（当地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）
11.遵医嘱、协助随访、协助参加年度

健康体检
1.是 2.否

12.其它减扣或取消补贴情形（如有请

列出）

镇（园区、街道）民政

办初审意见

减扣奖补依据

（1.对应各部门

审核条列减扣或

停发 2.不重复享

受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部分）

减扣额

（元）

符合奖补金额

（元） ￥： 大写： 盖章

市残联复核盖章 市公安局复核盖章 市民政局复核盖章
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

会复核盖章

市综治办复核盖章 市财政局核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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